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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月 2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 1121741758A號

附件：

檔 號：

係存年限：

修正 「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辨法」第七條、第十八條。

附修正 「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辨法」第七條、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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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七條、第十八條修正
條文

第 七 條  寄養家庭分為單親、雙親及專業寄養家庭；其應符合條件如

下：

一、單親、雙親寄養家庭：

（一）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年滿二十五歲以上， 均具國民

義務教育以上教育程度；其均年滿六十五歲者，每二年

應重新進行資格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擔任寄

養家庭。

（二）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及其同住家庭成員，均品性端

正、健康狀況良好，相處和諧。

（三）家庭經濟收入穩定，足以維持生活。

（四）住居所安全整潔，有足夠活動空間。

（五）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願意協助兒童及少年接受療育及

學習相關專業知能。

(六) 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及其同住家庭成員，不得有兒少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二、專業寄養家庭：符合前款規定，且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幼兒園（助理）教保人員或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助理）保育人員、（助理）生活輔導人員及托育人員

資格，並具有二年以上幼兒園、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

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

（二）大學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二年以上幼兒園、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

驗。

（三）取得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士證，並具有二年以上托育服

務工作經驗。

第 十八 條  主管機關得將寄養業務委託組織健全、具有專業人員與經驗

之民間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受託單位）辦理。

前項情形應簽訂委託契約，載明工作區域、工作項目、個案

處理分工、個案工作內容、性質與委託期間，並應明定寄養兒童

及少年之損害賠償責任負擔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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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七條、第十八條
修正總說明

   本辦法於一百年八月一日以府法規字第一○○○五七五七三九A號令發

布，歷經五次修正，為確保寄養家庭安置品質，並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三條增列托育人員職業類別名稱及「兒童及少年

寄養家庭服務工作指引」明定應於委託契約載明因寄養兒童及少年之侵權行為

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負擔事宜，爰擬具本辦法第七條、第十八條修正草案，其

要點說明如下： 

1、 增列托育人員職業類別名稱。（修正條文第七條） 

2、 增列委託契約應明定寄養兒少安置期間之損害賠償責任相關規定。（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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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
第七條、第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七條  寄養家庭分為單

親、雙親及專業寄養家

庭；其應符合條件如

下：

一、單親、雙親寄養家

庭：

（一）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年滿二十五歲

以上，均具國民義

務教育以上教育程

度；其均年滿六十

五歲者，每二年應

重 新 進 行 資 格 審

查 ， 經 審 查 通 過

後，始得繼續擔任

寄養家庭。

（二）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及其同住家庭

成 員 ， 均 品 性 端

正 、 健 康 狀 況 良

好，相處和諧。

（三）家庭經濟收入穩

定 ， 足 以 維 持 生

活。

（四）住居所安全整潔，

有足夠活動空間。

（五）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願意協助兒童

及少年接受療育及

學 習 相 關 專 業 知

能。

（六）申請人、申請人之

第七條  寄養家庭分為單

親、雙親及專業寄養家

庭，其應符合條件如

下：

一、單親、雙親寄養家

庭：

（一）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年滿二十五歲

以上，均具國民義

務教育以上教育程

度；其均年滿六十

五歲者，每二年應

重 新 進 行 資 格 審

查 ， 經 審 查 通 過

後，始得繼續擔任

寄養家庭。

（二）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及同住家庭成

員，均品性端正、

健康狀況良好，相

處和諧。

（三）家庭經濟收入穩

定 ， 足 以 維 持 生

活。

（四）住居所安全整潔，

有足夠活動空間。

（五）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偶願意協助兒童

及少年接受療育及

學 習 相 關 專 業 知

能。

（六）申請人、申請人之

配合「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

及訓練辦法」第三條

修正，爰現行第二款

第三目增列托育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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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及其同住家庭

成員，不得有兒少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

二、專業寄養家庭：符

合前款規定，且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之

一：

（一）具幼兒園（助理）

教保人員或兒童及

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 助 理 ） 保 育 人

員、（助理）生活

輔導人員及托育人

員資格，並具有二

年以上幼兒園、兒

童及少年安置及教

養機構、社會福利

機 構 照 顧 工 作 經

驗。

（二）大學社會工作相關

科系畢業，並具有

二年以上幼兒園、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社會福

利機構照顧工作經

驗。

（三）取得保母或托育人

員技術士證，並具

有二年以上托育服

務工作經驗。

配偶及其同住家庭

成員，不得有兒少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

二、專業寄養家庭：符合

前款規定，且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幼兒園(助理)教

保人員或兒童及少

年安置教養機構(助

理)保育人員、(助

理)生活輔導人員及

托育人員資格，並

具有二年以上幼兒

園、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社

會福利機構照顧工

作經驗。

（二）大學社會工作相關

科系畢業，並具有

二年以上幼兒園、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社會福

利機構照顧工作經

驗。

（三）取得保母人員技術

士證，並具有二年

以上托育服務工作

經驗。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得將

寄養業務委託組織健

全、具有專業人員與經

驗之民間兒童及少年福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得將

寄養業務委託組織健

全、具有專業人員與經

驗之民間兒童及少年福

1、 依「兒童及少年

寄養家庭服務工

作指引」第九點

第一款規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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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機構或團體（以下簡

稱受託單位）辦理。

 前項情形應簽訂委

託契約，載明工作區

域、工作項目、個案處

理分工、個案工作內

容、性質與委託期間，

並應明定寄養兒童及少

年之損害賠償責任負擔

等事項。

利機構或團體（以下簡

稱受託單位）辦理。

 前項情形應簽訂

委託契約，載明工作區

域、工作項目、個案處

理分工、個案工作內

容、性質及委託期間等

事項。

列委託契約應明

定寄養兒少於安

置期間之損害賠

償責任負擔事宜

之規定。 

2、 第二項之委託契

約，應載明主管

機關及寄養家庭

兒少損害賠償責

任負擔情形，以

明確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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